附件3

吴忠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单
	机构名称
	机构性质
	执法队伍
编制状况
	主体类别
	执法职责和权限
	法定代表人
	单位地址
	投诉举报电话

	吴忠市应急管理局
	行政机关
	行政编22人，事业编19人
	行政机关
	一、行政许可5项：1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、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核发；2、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；3、危险物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、危险物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；4、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；5、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二、行政处罚163项。三、行政强制4项。四、行政检查11项。五、行政确认2项。六、行政奖励5项。七、其他类10项。以上职权详见市政府门户网站已公示的吴忠市应急管理局2021年权责清单汇聚表。
	施建晖
	利通区迎宾大街449号
	12345或12350


